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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2日 
 

自动驾驶制度建设提速——分级国家标准即将出台 

自2017年2月项目启动，经过了三年的起草、

编制工作，2020年3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

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报批稿（以

下简称“分级标准”），并拟于2021年1月1日正

式实施。该标准与国际驾驶自动化分类标准，即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以下简称“SAE”）制

定的J3016《标准道路机动车驾驶自动化系统分类

与定义》（以下简称“SAE标准”）接轨，明确

了汽车驾驶自动化功能的分级。本文主要基于《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报批稿）》及其编制说明

对分级标准进行介绍与评述。 

一、 分级标准主要内容 

1、 自动化等级划分 

基于驾驶自动化系统可以完成的动态驾驶任

务、运行条件、接管方式、设计运行等四个方   

面，分级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功能分为了0-5级共6

个级别，如下图所示：  

分级 名称 定义 

车辆横向

和纵向运

动控制 

目标和事

件探测与

响应 

动态驾驶

任务接管 

设计运行

条件 

0级 应急辅助 

驾驶自动化系统不能持续执

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车辆横

向或纵向运动控制，但具备

持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

部分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

的能力。 

驾驶员 
驾驶员及

系统 
驾驶员 有限制 

1级 
部分驾驶 

辅助 

驾驶自动化系统在其设计运

行条件内持续地执行动态驾

驶任务中的车辆横向或纵向

运动控制，且具备与所执行

的车辆横向或纵向运动控制

相适应的部分目标和事件探

测与响应的能力。 

驾驶员及

系统 

驾驶员及

系统 
驾驶员 有限制 

2级 
组合驾驶 

辅助 

驾驶自动化系统在其设计运

行条件内持续地执行动态驾

驶任务中的车辆横向和纵向

运动控制，且具备与所执行

的车辆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

相适应的部分目标和事件探

测与响应的能力。 

系统 
驾驶员及

系统 
驾驶员 有限制 

3级 有条件自动 驾驶自动化系统在其设计运 系统 系统 动态驾驶 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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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 行条件内持续地执行全部动

态驾驶任务。动态驾驶任务

接管用户以适当的方式执行

动态驾驶任务接管。 

任务接管

用户（接 

管后成为

驾驶员） 

4级 
高度自动驾

驶 

驾驶自动化系统在其设计运

行条件内持续地执行全部动

态驾驶任务和执行动态驾驶

任务接管。系统发出接管请

求时，若乘客无响应，系统

具备自动达到最小风险状态

的能力。 

系统 系统 系统 有限制 

5级 
完全自动驾

驶 

驾驶自动化系统在任何可行

驶条件下持续地执行全部动

态驾驶任务和执行动态驾驶

任务接管。系统发出接管请

求时，乘客无需进行响应，

系统具备自动达到最小风险

状态的能力。 

系统 系统 系统 

无 限 制 

（不包括

商业和法

规因素的

限制） 

2、 明确驾驶自动化系统涉及的角色 
分级标准明确了驾驶自动化系统涉及的用户角

色，以及用户和系统的分工： 

（1）用户角色 

 0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用户（在驾

驶座） 

传统驾驶员 动态驾驶

任务接管

用户 

乘客 

用户（不在

驾驶座的车

内用户） 

远程驾驶员 乘客 

车外用户 远程驾驶员 调度员 

注： 

1、 “传统驾驶员”是指坐在驾驶座位上，以人工方式直接操作车辆制动、加速、转向和换挡等

操纵装置对车辆进行控制的用户。 

2、 “远程驾驶员”是指不在驾驶座位上，仍可以实时操纵车辆的驾驶员。 

3、 “乘客”是指在车内，但不承担任何动态驾驶任务和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的用户。 

4、 “调度员”是指在车辆无驾驶员操作的条件下，通过激活驾驶自动化系统以实现车辆调度服

务但不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用户。 

5、 “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用户”是指当3级驾驶自动化系统工作时，可以识别驾驶自动化系统发出

的接管请求和明显的动态驾驶任务相关的车辆故障，并执行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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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户与系统的角色分工 

驾 驶

自 动

化 等

级 

用户的角色 
驾驶自动化系统的角色 

（系统激活） 

0 级 

驾驶员 

 

a) 持续执行部分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 

b) 当驾驶员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时，立即解除系

统控制权。 

1 级 

驾驶员 

 

a) 持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车辆横向或纵向运动控

制； 

b) 具备与车辆横向或纵向运动控制相适应的部分目标

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的能力； 

c) 当驾驶员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时，立即解除系

统控制权。 

2 级 驾驶员：同上 

a) 持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车辆横向和纵向运动控

制； 

b) 具备与车辆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相适应的部分目标

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的能力； 

c) 当驾驶员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时，立即解除系

统控制权。 

3 级 

驾驶员 

（驾驶自动化系统未激活） 

 

 

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用户 

（驾驶自动化系统激活） 

a) 仅允许在设计运行条件内激活； 

b) 激活后在设计运行条件内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c) 识别是否即将不满足设计运行条件，并在即将不满

足设计运行条件时，及时向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用户发

出接管请求； 

d) 识别驾驶自动化系统失效，并在发生驾驶自动化系

统失效时，及时向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用户发出接管请

求； 

e) 识别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用户的接管能力，并在用户

的接管能力即将不满足要求时，发出接管请求； 

f) 在发出接管请求后，继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一定的

时间供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用户接管； 

g) 在发出接管请求后，如果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用户未

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监管驾

驶自动化系统，并在需要时接管

以确保车辆安全。 

a) 执行驾驶自动化系统没有执行

的其余动态驾驶任务； 

b) 监管驾驶自动化系统，并在需

要时接管以确保车辆安全； 

c) 决定是否及何时启动或关闭驾

驶自动化系统； 

d) 在任何时候，可以立即执行全

部动态驾驶任务。 

a) 驾驶自动化系统激活前，确认

装备驾驶自动化系统的车辆状态

是否可以使用； 

b) 决定何时开启驾驶自动化系

统； 

c) 在驾驶自动化系统激活后成为

动态驾驶任务接管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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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适时执行风险减缓策略； 

h) 当用户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时，立即解除系统

控制权。 

4 级 

驾驶员/调度员 

（驾驶自动化系统未激活） 

 

乘客/调度员 

（驾驶自动化系统激活） 

 

a) 仅允许在设计运行条件内激活； 

b) 激活后在设计运行条件内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c) 识别是否即将不满足设计运行条件； 

d) 识别驾驶自动化系统失效和车辆其他系统失效； 

e) 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执行动态驾驶任务接管并

自动达到最小风险状态： 

——即将不满足设计运行条件； 

——驾驶自动化系统失效或车辆其他系统失效； 

——用户未响应接管请求； 

——用户要求实现最小风险状态。 

f) 除下列情形以外，不得解除系统控制权： 

——已达到最小风险状态； 

——驾驶员在执行动态驾驶任务。 

g) 当用户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时，解除系统控制

权,如果存在安全风险可暂缓解除。 

5 级 

驾驶员/调度员 

（驾驶自动化系统未激活）： 

同4级 

 

乘客/调度员 

（驾驶自动化系统激活）： 

同4级 

  

a) 无设计运行条件限制； 

b) 激活后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c) 识别驾驶自动化系统失效和车辆其他系统失效； 

d) 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执行动态驾驶任务接管并

自动达到最小风险状态： 

——驾驶自动化系统失效或车辆其他系统失效； 

——用户未响应接管请求； 

——用户要求实现最小风险状态。 

a) 当收到接管请求时，及时执行

动态驾驶任务接管； 

b) 发生车辆其他系统失效时，及

时执行动态驾驶任务接管； 

c) 可将视线转移至非驾驶相关的

活动，但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对

明显的外部刺激（如：救护车警

笛等）进行适当的响应； 

d) 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实现最小风

险状态，并判断是否达到最小风

险状态； 

e) 在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后

成为驾驶员。 

a) 驾驶自动化系统激活前，确认

装备驾驶自动化系统的车辆状态

是否可以使用； 

b) 决定是否开启驾驶自动化系

统； 

c) 在驾驶自动化系统激活后，车

内的驾驶员/调度员成为乘客。 

a) 无须执行动态驾驶任务或动态

驾驶任务接管； 

b) 无须决定是否及如何实现最小

风险状态，且不需要判断是否达

到最小风险状态； 

c) 可接受接管请求并执行动态驾

驶任务接管； 

d) 可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 

e) 在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且

系统退出后成为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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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除下列情形以外，不得解除系统控制权： 

——已达到最小风险状态； 

——驾驶员在执行动态驾驶任务。 

f) 当用户请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退出时，解除系统控制

权,如果存在安全风险可暂缓解除。 

二、 分级标准与 SAE 标准的主要区别 

目前国际公认的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分级标准

分别由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和国际

自动机工程师学会(SAE)所提出，其中SAE提出的

分级标准为主流常用标准。我国的分级标准同样

是与SAE标准对接，参考SAE标准的 0-5 级分级

框架，并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按照

分级标准和SAE标准，对每个具体的驾驶自动化

功能分级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可减少不必要的分

歧，有利于标准的统一。 

另一方面，我国的分级标准与SAE标准主要存在

以下四个方面的不同： 

1、 分级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而SAE J3016 标准

为行业指南，两者在性质以及编写形式上存在

区别； 

2、 SAE标准将AEB等安全辅助功能和非驾驶自动化

功能都放在0级，称为无驾驶自动化。而分级标

准中，0级驾驶自动化称为应急辅助，和非驾驶

自动化功能相区分。0级驾驶自动化可感知环   

境，并提供报警、辅助或短暂介入以辅助驾驶

员（如车道偏离预警、前碰撞预警、自动紧急

制动等应急辅助功能）。 

3、 在SAE标准下，0级至2级自动驾驶汽车的OEDR

（目标和事件检测，以及决策任务）全部由人

类驾驶员完成。而分级标准针对0-2级自动驾   

驶，规定的是“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由驾

驶员及系统协作完成。 

4、 分级标准在3级中明确增加对驾驶员接管能力监

测和风险减缓策略的要求，明确最低安全要     

求，以减少实际应用的安全风险。 

三、 君合评论 

驾驶自动化是国际公认的汽车行业未来重点

发展方向和关注重点之一，而自动驾驶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需要相关的法

律法规、标准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根据2017 年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国

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

）》，分级标准是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11 项

基础类标准之一，对整个标准体系起到关键的基

础支撑性作用。 

分级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国内外十余家单位组成项目组，在充分参考国际

通用标准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研讨后起草编制。分

级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为国内驾驶自动化系统分级

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和规范，为汽车厂家开发驾驶

自动化系统，以及政府对自动化系统开发与应用

的监管提供了重要基础和规范依据，标志着我国

的智能网联汽车相关制度建设迈出重要一步，将

对推动驾驶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应用与智能网联汽

车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与

国外相关部门及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 

此外，从实践角度，相关汽车厂家应注意结

合此前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规范，在对具备

3-5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的车辆进行道路测试的情况

下，应当注意符合道路测试规范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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